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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19〕4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全面推进“一次办好”改革

优化司法营商环境措施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、山

东法官培训学院，机关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：

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面推进“一次办好”改革优化司法

营商环境的措施》，已经省法院党组 2018 年第 27次会议讨论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9年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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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全面推进“一次办好”改革

优化司法营商环境的措施

为全面推进我省法院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优化司法营商环境，

让人民群众办理诉讼服务事项“不跑腿”“少跑腿”，省法院先

行推出以下为民便民利民措施。

一、推行网上立案、网上办案

推行网上立案。全省三级法院已经统一开通网上立案系统，

全面推行网上立案。目前，当事人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

台、山东法院微信公众号、山东微法院（APP）和 24 小时法院自

助终端，可以自助在网上办理一审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自诉的网上

立案。网上立案的服务项目包括立案、交费、退费申请、查询、

诉状自动生成、风险评估等 20 多项。

推行网上交退费。为方便当事人网上办理立案事项，我省法

院已经开通诉讼费网上交费系统。当事人通过调用非税系统的交

费平台，借助中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、中信、招商、邮储等 26

家银行网银或通过微信、支付宝等方式，可以实现网上预交诉讼

费、网上申请诉讼费“减缓免”、网上自助计算诉讼费。全面实

施诉讼费“胜诉先退”制度，当事人通过法院诉讼服务网提交退

费申请，法官审核后系统自动通过外网向当事人推送退费通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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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醒当事人一次性携带退费所需相关材料办理结算手续，做到

“应退尽退、一次退清”。

推行网上办案。全省法院二审上诉、申请再审、申诉案件，

全部实现电子卷宗网上移送、网上立案，一般不再调取纸质卷宗，

加快审判流程各个环节效率，彻底解决调卷周期长等问题。在网

上立案、网上调卷的基础上，全省法院实行不予立案、管辖权异

议等二审程序性案件网上办理，实现网上阅卷、网上会签、网上

签章、网上公开、网上归档等办案程序网上进行，提高程序性案

件审理效率，有效缩短案件审理周期。

推行网上信访。山东法院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已正式上线运

行。当事人可直接登录该平台网上进行信访登记，反映信访问题。

法官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取申诉信访材料、网上办理、网上答复。

当事人只要在申诉信访平台登记一次，平台即可同步获得当事人

的所有案件资料，无需当事人反复向各级法院重复提交。当事人

预约视频接访后，在当地法院即可通过覆盖全省法院的远程视频

接访系统，与省法院的信访大厅接访法官进行远程视频，实现与

接访法官“面对面”交流。

二、建设 24小时法院

为配合网上立案运行，省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建造了“24 小

时法院”。“24小时法院”作为一项司法服务创新措施，突破了

8小时工作日限制，为当事人提供 24 小时全时空、全省三级法院

跨域立案、各类立案业务全流程覆盖的自助服务平台，目前主要



— 4 —

设计了司法公开宣传区、自助立案服务区和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

务平台三大服务区。通过 24 小时法院当事人可自助办理包括网上

立案、诉讼风险个性评估、诉状自助生成、诉讼费计算、网上交

费、法律查询、防伪文书自助打印等立案全流程等 20 多种自助诉

讼业务，实现诉讼业务“自助办”“一键办”。通过山东法院电

子诉讼服务平台，可以实现从庭审直播、司法文书到执行信息的

全部司法公开信息查询等全方位的司法体验，以及网上立案、网

上交费、网上退费、投诉建议等各类诉讼服务。

三、开放诉讼服务大厅

为落实“人民共创共享共治”理念，让人民群众看得见、摸

得着、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就在身边，全省各级法院全面开放诉

讼服务大厅，人民群众凭身份证安检后可随时参观体验。省法院

诉讼服务大厅正面，是习近平总书记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

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23 个金色大字，东西走廊两侧是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。东西大厅 4块电子大屏和

小剧场，以现代化手段展示山东法院历史、司法为民、司法公开、

大要案、典型庭审等司法专题；审判法庭公开庭审对外开放，人

民群众凭身份证安检后随时可进入旁听。省法院将每年多批次邀

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专家学者、社会公众、大中小学生和诉

讼当事人等到 24 小时法院、司法广场和诉讼服务大厅等开放区参

观体验。开放的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成为学习宣传践行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和人民群众走进司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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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法治、宣传法治的公共场所。

四、升级便民诉讼服务措施

以人民满意为标准，在原有各种便民服务的基础上，增加或

改进全省法院立案、信访大厅服务功能：提前开放大厅减少群众

等候时间，冬夏季节提前开放冷暖气；推行电子阅卷，省法院在

服务大厅专设集中电子阅卷室（约 60㎡），可同时容纳 16 名律

师阅卷。各中院、基层法院在诉讼服务大厅增设相应场所，为当

事人和律师群体提供便捷的阅卷服务；升级 12368 热线服务功能，

实现诉讼节点短信自动通知功能，当事人通过 12368 热线可以联

系法官。聘请资深退休法官在线解答人民群众的法律咨询；规范

和监督各级法院信访转（交）办公函的有效使用，以免当事人重

复跑腿；实现全省法院信访系统与审判管理系统互联互通；实行

预约接访，群众来访可以与法官预约时间等便民利民措施。

五、全面推行特邀调解制度

省法院制定关于开展特邀调解工作若干意见，全省法院全面

推行特邀调解制度。省法院特邀 13 个调解组织、特邀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法学专家（教授）、人民调解员、律师等 160 名调解

员参与诉前调解、诉讼调解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专业的矛盾

纠纷解决方式。对民商事案件立案前先通过山东法院“分调裁”

系统进行难易评估，对适宜调解的案件进行诉前调解。当事人可

通过法院建立的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和特邀调解员名册，选择调解

组织和调解员主持调解。对调解成功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，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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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基层法院司法确认，司法确认一律依法免收诉讼费。调解成

功后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的，在一律减半收取诉讼费的基础

上，对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依法使用诉讼费减缓措施。

六、严格落实“一次告知”制度

三级法院对当事人、律师申请立案、保全、执行、申诉、信

访、法律援助等提交材料需要补正的，一律严格落实一次告知制

度，确保窗口诉讼业务一站式办理、一次办好。在省法院诉讼服

务中心建立集中监控平台，实现对全省三级法院立案、信访窗口

工作情况实时监督。

七、实行院庭长首接负责制

省法院实行院庭长接访首接负责制。每个工作日安排一名院

庭长在信访大厅接待来访群众。具有员额法官身份的院庭长对首

次接待的初信初访案件“一办到底”，对重信重访案件直接承办

或“一督到底”；未入员额的综合部门负责人，对首次接待的信

访老户（诉讼程序已尽但仍然上访的人员）“一包到底”，直至

息诉罢访。

八、推行律师代理申诉“调查令”

省法院出台进一步推动律师代理申诉工作的实施细则，明确

规定代理申诉律师在审查申诉案件中，因工作需要可以向法院申

请调查令，由法院授权代理申诉律师调查取证，充分发挥律师作

为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优势，切实解决当事人取证难问题。

九、打造山东微法院和掌上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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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，通过移动网络设施微法院服务终端和

掌上法院 APP，打通人民群众和法官的移动互联渠道，实现从立

案到执行全流程在线流转和诉讼服务移动办理，为当事人提供一

个全新、便捷、高效的司法服务平台，为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及司

法流程的监督提供一个全面、规范、全程留痕的多元化解平台和

实时监督平台。

十、公布 20项常用“立案清单”

通过诉服大厅、诉讼服务网、“山东高法”微信公众号、24

小时法院等各种渠道发布“一次办好”10 大类 20种常用立案及

司法服务清单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全面的“一次办好”服务，

为优化全省司法营商环境作出应有贡献。

附件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“一次办好”立案清单




